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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险纠纷中车上人员与第三者的区分

  机动车事故中， 机动车车主一

般同时投保了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

保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而

这两种保险在性质上均属于责任保

险。 此时，事故中的受害人应当依据

车上人员险还是三者险向保险公司

主张索赔， 关键在于判断保险事故

中， 受害人是属于机动车的车上人

员还是第三者。

□ 张献之

认定车上人员的考虑要素

“第三者”概念与车上人员险的发展沿革

  在保险分类中， 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强制保险（简称“交强险”）和商业

第三者责任保险（即“三者险”）均属于

向第三人赔付的责任险。 已经被废止

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解释（2000）》第

二条规定， 除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外

的， 因保险车辆的意外事故致使保险

车辆下的人员或财产遭受损害的，在

车下的受害人是第三方，也叫第三者。

同一被保险人的车辆之间发生意外事

故，相对方均不构成第三者。这一解释

将机动车保险中的第三者概念限缩于

保险事故中的受害人。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是指由保险

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

故造成本车人员、 被保险人以外的受

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

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 因

而， 我国将本车人员和被保险人排除

在强制责任保险的保障范围之外。 在

商业保险中，“第三者” 范围由保险合

同具体规定， 通常不包括车上人员和被

保险人。

因此，对于三者险中“第三者”范围

的界定，须以“车上人员”为参照，通过排

除方式加以确定。 排除“车上人员”和被

保险人，其他人员应可以适用三者险。

至于车上人员险， 其发展大致可以

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车险险种在早

期的划分较为粗放， 最主要的险种是车

辆损失险和第三者责任险，此时，对车上

乘客的保障通常不是独立险种， 而是作

为车辆损失险或第三者责任险的一个附

加责任或特约条款存在。 第二，2003 年

中国保监会推行车险条款费率管理制度

改革， 车上人员责任险开始作为一个独

立的附加险种出现， 明确分为司机座位

和乘客座位两部分。 第三，2020 年 9 月

中国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实施车险综

合改革的指导意见》，改革后车上人员险

的保险责任覆盖了正在上下车的人员。

从特别约定的“座位险”发展到独立的车

上人员险， 这一变化过程有助于我们理

解、认定车上人员，并与第三者相区分。

  司法实践中， 对于“车上人员”

的认定， 一般需要考虑如下因素：

● 物理空间关系。 即以受害人

在事故发生以及受伤时的特定时间点

与被保险车辆的相互位置作为界定第

三者和车上人员的主要依据。

● 安全空间关系。 “物理空间”

的概念在司法实践中过于简单、 宽

泛， 所以需要进一步限缩。 安全空间

关系是指保险事故发生的瞬间， 车上

人员位于机动车驾驶室或车厢内等安

全部位。 以安全空间的概念进行限

缩， 其合理性在于以下几点： 首先，

车上人员与第三者遭受风险时的地位

不同， 车上人员并不作为三者险的赔

偿对象。 其次， 车上人员和第三者遭

遇风险的概率不同。 车上人员在机动

车行驶期间， 较为稳定地停留在车内

或车上， 此类人员发生交通事故受到

伤害的概率与第三人不同， 而这会影

响到保险费率的厘定。 与之类似的，

临时停留在无安全载人空间的车上，

不宜认定为车上人员险的保障范围。

最后，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商

业保险示范条款 （2020 版）》 对“车

上人员” 的承保范围进行了规定， 即

“投保乘客座位数按照被保险机动车

的核定载客数 （驾驶人座位除外） 确

定”， 可见该条款所指“车上人员”， 应

当限定于位于具备安装座位条件、 具有

安全载人空间的人员。

● 控制关系。 机动车实际控制人

既明确知晓驾驶和使用机动车的潜在风

险， 又能实际掌控该风险， 因此可将赔

偿对象与被保险车辆之间是否存在控制

关系作为认定车上人员的要素之一。 具

体而言， 在认定赔偿对象与被保险人是

否存在特定关联， 以及是否为车上人员

险中的车上人员时， 应以车辆实际控制

人同意登车为前提， 没有取得实际控制

人同意却登上车辆的人员， 不应纳入车

上人员险的保险范围。

● 身份与职责。 车上人员与车辆

所有人、 控制人之间的关系， 是界分车

上人员与第三者的另一个要素。 除了车

上乘客等争议较少的情况外， 对于其他

人员， 需要查明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以

何种身份登上车辆、 上车从事的具体事

务， 当受害人是车辆所有人或控制人的

员工， 或者受所有人、 控制人的委托而

登上车辆， 并从事车辆所有人或控制人

所安排的工作时， 则受害人应当属于车

上人员。

（作者原为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法官助理， 现任黄浦区人民法院审判

员 来源：“上海二中院”公众号）

小心这些“陷阱”与“诱惑”

（来源：“金山检察”公众号）

扫一扫看视频

“醉驾” 发生交通事故， 为了逃避责任， 找人 “顶包”， 这样真的行吗？ 崇明

区人民法院的法官通过拍摄视频提醒大家： 发生交通事故要实事求是， 千万别逃逸

或者找人 “顶包”。 如果有人找你 “顶包”， 也千万别为了

做 “好人” 而 “帮忙”， 更不能为了利益挑战法律底线。

明明知道别人犯罪， 还帮别人做虚假的证言、 包庇别

人， 构成包庇罪。

总之，这种“顶包”的“忙”千万不能帮！

（来源：“上海崇明法院”公众号）

这种“顶包”的“忙”千万不能帮


